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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公司对外捐赠审批情况 

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、

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福州大学捐赠的议案》（详见

公司2018-210号、2018-225号公告），为履行社会责任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，支

持福州大学的建设和人才培养，公司拟与福州大学签署《捐赠框架协议书》，自

愿向福州大学无偿捐赠人民币3亿元，包括：无偿捐赠人民币1亿元用于设立“福

州大学泰禾基金”；无偿捐建福州大学旗山校区音乐厅，捐建总额人民币2亿元。 

二、对外捐赠的进展情况  

2019年1月28日，在《捐赠框架协议书》规定的范围内，公司及公司下属子

公司与福州大学签署了《泰禾福州大学基金会捐赠协议书》及《福建泰信置业有

限公司与福州大学捐赠协议书》，对捐赠主体，捐赠具体时间以及各方责任进行

了具体的约定，主要细化条款如下： 

（一）泰禾福州大学基金会捐赠协议书 

甲方：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

乙方：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1、甲乙双方分别委派：甲方委派3名理事、乙方或福州大学委派2名理事，

成立福州大学泰禾基金理事会。理事会应当制定章程和议事规则，并定期召开会

议审议决定对泰禾基金具体使用方案。 

2、甲方壹亿元捐赠款计划从2019年开始，分二十年支付，每年六月三十日

之前到位人民币伍佰万元整（￥5,000,000.00）。每年捐赠由泰禾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或者其指定的旗下公司与乙方另行签订捐赠补充协议，款项由该签约公司拨

付给乙方。 

（二）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与福州大学捐赠协议书 

    捐赠方：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 



受赠方：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受益方：福州大学 

1、捐赠方自愿捐建13,500平方米的艺术馆（包括：1,000人音乐厅、泰禾电

影院、艺术展厅及人防地下车库）给受益方，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及产权归福州

大学所有，捐赠建筑用于福州大学开展艺术类教学及各类师生文化艺术活动。 

2、受益方负责完成建设用土地相关的规划选址、用地审批以及建设艺术馆

的相关报批报建手续，捐赠方派员协助。 

3、受益方与捐赠方协商一致，确定艺术馆的选址位于福州大学（旗山校区），

用地面积约12,00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13,500平方米（其中人防地下车库一层，

地面二层），总造价2亿元人民币（包括建设过程直至交付使用发生的所有费用）。 

4、捐赠方负责艺术馆的设计、施工全过程，并承担所有费用。 

5、捐赠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并经双方确认投资预算清单、规划条件、功能要

求后3-6个月内提供项目方案、概算并配合受益方进行规划调整及立项工作，从

福建省发改委立项之日起三年时间内，按设计规范要求完成艺术馆建设并交付使

用。 

6、捐赠方拥有对艺术馆的冠名权。 

7、捐赠方捐建的艺术馆经验收合格和工程结算造价之后，由双方聘请的第

三方评估机构按照捐赠方为艺术馆建设实际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捐建建筑

最后工程决算审核价款、捐赠方向受益方缴存的启动经费、设计费/监理费/规费/

管理费用等捐赠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与艺术馆有关的费用）和有关法规进行评

估，“受赠方”（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）根据评估价值开具合法有效的公益

捐赠发票，用于捐赠方申报捐赠税收优惠事项。每年3月末前，受赠方根据捐赠

方上一年度实际支付的上述费用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公益捐赠票据，剩余捐赠票

据在项目验收移交后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评估后开具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、泰禾福州大学基金会捐赠协议书； 

4、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与福州大学捐赠协议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

